全面建立新高考制度”，究竟新在哪里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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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2020年，我国将全面建立新的高考制度。高考改革实际上启动于多年前。2014年9月，在经历多年多次论证的基础上，新高考改革方案正式公布，并随后在浙江与上海开始试点。浙江上海在高考改革总体方案的基础上，制定了各地的试点方案，2017年是新高考改革试水的第一年，已经初步完成任务。
首先是考试上，表面上考试科目由3+1，变成了3+3，但这个“3”与以往的“1”截然不同。与以往在考试科目上打转不同，此次考试在科目上最大的动作与变化，就是把学业水平测试直接纳入高考，并作为高校录取依据。前面的“3”，语、数、外，仍然为选拔性考试，不分文理科，总分为3个150，合计为450分。后面的“3”则基本变成学业水平测试，由学生在理化生以及史地政等6门学科中选择3门（浙江增加一门技术，为7选3），最后计入高考总分。
以浙江为例，不选择的科目，卷面满分为70分（学考），但选择了这个科目的（选考），则满分为70+30，多一个30分。后面的这3门考试为学业水平测试，采用等级制，但最后还要计入高考录取依据，为了保证各学科之间的公平与平衡，浙江采用赋分法，将21个等级采用3分一个等级的措施，还原为百分制，计入录取总分。上海与浙江的不同是把学业水平测试与选考分离进行，因此赋分的等级也不同。
学业水平测试纳入高考考试，这是第一次。其目的很明显，显然是为了改变应试教育倾向，改变“你考什么，我学什么”，变为“我教什么，你考什么”。这一做法对传统高考的选拔性考试定位是一个巨大的调整与冲击，这种考试大幅度降低了考试难度，因考试而产生的客观负担也大幅度降低，但同时，这种考试也会显著降低分数的区分度。
同时，此次在考试科目上给了考生最大的选择权，让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、擅长的，以充分展示个性，这也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。考试机会上也提出了打破一试定终身的想法，给予部分科目多次考试机会，以有效降低考试的偶然性与考试压力。
在录取上，此次改革则更为颠覆和彻底，提出了“综合评价多元录取”的说法，试图打破分数评价的魔咒。受制于各种困难，历史上高考历次改革在录取上基本上是小打小闹，比如加分、自主招生，或者是技术上的，比如高考网上录取，并没有大面积触及录取本质。
长期以来，我们以分数为核心的录取制度，最大的优点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，但同时，以分数评价人的不足也非常明显。分数评价人，不全面、不科学是显而易见的，也是高考长期被诟病的地方。此次高考改革明确提出了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指导方向，综合素质评价已经全面启动，并作为高考录取中的两依据（高考选考分数）一参考（综合素质评价）。综合素质评价虽然目前还只是作为录取的参考，而不是核心依据，但无论如何，已经开始进入录取评价体系，在自主招生上也已经产生一定的意义。这一点也是很多人期望的，但也是难度所在。对于一个人的评价，是复杂的，除了哪些指标可以作为衡量依据可能存在争议，还将面临诚信的挑战。
新高考在公平问题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，很多人并没有注意到，比如通过招生计划的有效调控，目前录取比例最高的地区与最低的地区差距大幅缩小，录取比例最低的省市与平均值相比已经从10余个百分点降至4个百分点以内，很多地区录取比例已经超过90%。
一次全面系统的改革，面临的问题必然是前所未有的。在近3年的试点中，浙江、上海也遇到了一些问题，比如自选科目与两次考试对中学教学秩序的影响，比如物理学科选考人数的迅速下降，这些问题都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，也提醒我们在高考改革中，需要注意中国文化与国情的特殊性、匹配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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